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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消安委办〔2017〕2号

关于印发《南海区创建消防安全社区        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区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：
为确保社区群众生活及企业单位生产安全，提高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2016年南海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》（南消安委〔2016〕19号）要求，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《南海区创建消防安全社区活动方案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2017年1月5日    
（联系人：崔宇新，联系电话：86266677）

南海区创建消防安全社区活动方案
为确保社区群众生活及企业单位生产安全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，增强全社会整体抵御火灾的能力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>办法》、《公安部消防局关于印发<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（试行）>、<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、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村（社区）行政事务入准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佛府办函〔2016〕662号）、《2016年南海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》（南消安委〔2016〕19号）要求。区消安委会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创建消防安全社区活动，特制订方案如下。
一、活动时间

即日起至2017年3月底。
二、活动目标

（1）消防管理落实到位：居民社区、住宅楼消防管理单位明确，岗位消防责任落实，制定防火安全公约，日常防火巡查、检查到位，设有消防控制室的要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并持证上岗。
（2）安全疏散及防火分隔保障到位：疏散楼梯间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道保持畅通，安全疏散通道、电缆井、管道井、电表箱等公共区域不得堆放可燃杂物，各类竖井防火封堵严密到位。
（3）用电安全管控到位：公共区域不得乱接乱拉电气线路，疏散楼梯间、疏散走道不得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电，电动自动车棚要严格落实用电安全管理。
（4）消防设施维保到位：消火栓、火灾自动报警、自动灭火等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并保持完好有效。
（5）消防宣传升展到位：在公共场所设立消防宣传栏和消防安全标示，利用社区宣传栏、宣传橱窗以及楼宇视频定期宣传消防安全常识，充分发挥社区消防宣传大使作用，组织居民开展灭火疏散逃生等消防演练及消防安全入户宣传活动。
（6）微型消防站建设到位：2017年3月31日前，每个设有管理部门、物业服务的居民住宅区要100％建立微型消防站，结合值班安排，明确每班次不少于3名专（兼）职消防队员在岗在位，保证24小时值班，尤其是要加强夜间防火巡查。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对专兼职队员开展必要的集中训练，达到会处置初起火灾、熟练使用消防器材、引导人员安全疏散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做到“1分钟响应、3分钟到场处置”。
三、工作方法

（1）各镇（街）、有关部门要细化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活动方案，要确定一个居民小区或住宅楼作为创建示范点，2017年1月中旬完成示范点建设工作，推进此项工作的全面落实。
（2）区住建部门要发文督促设有物业服务的居民住宅区，
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微型消防站；区综治部门要尽快将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纳入平安建设的考评内容；区民政部门要将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工作纳入社区建设、社区管理和社区综合服务体系。
（3）区消防部门要加大对公安派出所的指导力度，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作用，专（兼）职消防民警、社区民警应结合对居民社区、住宅楼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消防监督检查，加强对其微型消防站建设的指导。
（4）区综治、民政、住建和消防部门要指导基层消防网格组织，充分动员发动基层网格员，将“创建消防安全社区”活动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对居民小区、住宅楼日常检查，2016年12月20日前，开展电气线路检查、规范管理电动车停放及充电、落实电动自动车棚用电安全管理；2017年1月10日前，制定微型消防站人员编组、消防器材设置、技能培训、消防演练、火灾“1分钟响应、3分钟到场处置”等制度规定；2017年1月20日前，开展消火栓、火灾自动报警、自动灭火等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保养；2017年2月20日前，开展疏散楼梯间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道、电缆井、管道井、电表箱等公共区域的检查；切实加强消防检查和执法力度，消除火灾隐患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职责，精心组织。各镇（街）、有关部门要按照“四化”工作要求，发动各镇街、居（村）委员会和物业企业主导此次整治行动，落实“六个一”措施，即制定一份灭火应急救援预案，与各家庭逐一签订一份“居民防火公约”，开展一次家庭火灾隐患自查自改，组织一次灭火疏散逃生演练，观看一次火灾警示教育片，发放一份消防安全常识明白纸。
（二）严格奖惩，确保落实。区综治、民政、住建和消防部门要组成联合工作组，对工作不积极、管理不规范的物业服务企业在行业系统内进行通报，并依法处理；对居民社区发生火灾事故的，严格落实“一火多查”措施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，以问责推动工作进展。
（三）积极宣传，管造氛围。各镇（街）、有关部门要组织居（村）委会等基层组织大力开展群众性消防安全宣传，切实提高居（村）民的消防安全素质和自防自救技能，利用手机短信、楼宇LED屏发送、播放消防安全常识，电视、报纸和网络要每周有消防整治内容，对火灾隐患进行曝光。同时，要针对老幼妇、病残弱、留守老人等“高危”人群开展“一对一”宣传培训，增强安全用火、用电、用气意识，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自救逃生，减少亡人事故的发生。
